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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2 條：「土㆞註冊處處長備存法團登記冊」

a. 現時法例並無規定土㆞註冊處可拒絕登記法團資料，如法
團的管理委員會胡鬧雙胞胎時，土㆞註冊處由於法例規定

，向雙方發出證明文件，而雙方均依據文件，向銀行或其

他機構要求接管法團的戶口，令到法團即所有業主的利益

受損，如最近的文英樓案，美孚新 第㆔期案及太安樓案

，損害的全是小業主。

 
b. 土㆞註冊處發出的官方文件在㆖述案件㆗看來無法證明那
㆒個是有效的管理委員會，這是笑話。法例應賦與土㆞註

冊處權力拒絕向申請㆟發出證明，不能來者不拒。

 
c. 土㆞註冊處拒絕發出證明亦有㆒定的限制，這才不會濫用
權力以致擾民，本會建議如有管理委員會的法律㆞位訴訟

提出時，土㆞註冊處須拒絕發出證明。

建議修訂第 12(2)條為：

「土㆞註冊處處長須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 (3b)款的規定款的規定款的規定款的規定將每個法團的以㆘詳

情列入法團登記冊內     」

建議修訂第 12(3)條為第 12(3a)條內容不變。

建議增加第 12(3b)條為：

「土㆞註冊處處長須在收到管理委員會秘書的變動通知後即土㆞註冊處處長須在收到管理委員會秘書的變動通知後即土㆞註冊處處長須在收到管理委員會秘書的變動通知後即土㆞註冊處處長須在收到管理委員會秘書的變動通知後即

於土㆞註冊處公開予公眾覽閱於土㆞註冊處公開予公眾覽閱於土㆞註冊處公開予公眾覽閱於土㆞註冊處公開予公眾覽閱 28 ㆝㆝㆝㆝。如。如。如。如 28 ㆝內無任何有關管㆝內無任何有關管㆝內無任何有關管㆝內無任何有關管

理委員會法律㆞位的訴訟通知土㆞註冊處處長理委員會法律㆞位的訴訟通知土㆞註冊處處長理委員會法律㆞位的訴訟通知土㆞註冊處處長理委員會法律㆞位的訴訟通知土㆞註冊處處長，土㆞註冊處處，土㆞註冊處處，土㆞註冊處處，土㆞註冊處處

長須將第長須將第長須將第長須將第 (2)(a)款至第款至第款至第款至第 (2)(f)款所述法團的詳情列入法團登記冊款所述法團的詳情列入法團登記冊款所述法團的詳情列入法團登記冊款所述法團的詳情列入法團登記冊

內內內內。。。。」

2. 第 38 條：「秘書備存登記冊」

a. 法例只規定秘書登記和修訂業主的名稱和㆞址，但沒有規
定秘書須向土㆞註冊處取得業主的名稱和㆞址。如果沒有

真確的資料，在附表 3 第 1(2)節所述的「不少於 5%的業主
要求㆘」和第 4 節所述的「委任代表的文書」又如何核實
？

 



i. 附表 3 第 1(2)節所述的「不少於 5%的業主要求㆘」，如
主席收到超過 5%的業主書面要求召開業主大會，如果
沒有真確的業主資料，就不能確認業主。召開業主大會

與否都會引致訴訟，因為真正要求的業主不足 5%，召
開是無效，這是基本錯誤，其後的有關行為均屬無效。

本會的經驗是使用該節的業主通常和管理委員會的意

見相反，如果主席以不能確定是否足夠 5%的業主為理
由拒絕召開業主大會，那要求召開大會的業主很可能向

法庭申請，如粉嶺㆗心案。

 
ii. 現時小業主最不滿的是業主大會決議重大事情時，有㆟
以大量的委任代表的文書通過決議，委任代表的文書數

量比出席的業主還多，而該等委任代表的文書亦不知從

何而來。小業主在不滿之餘，那還會有興趣再出席業主

大會，更遑論參與管理大廈事務。如果秘書有真確的業

主資料亦預早公開委任代表的文書的情況，相信沒有業

主質疑委任代表的文書的真確性。委任代表的文書是法

律文件，應該有核實情序。首先秘書應備存業主的真確

資料才可進行核實工作。

 
b. 第 38(3)條：「任何㆟成為某㆒單位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
，須隨即通知管理委員會秘書，而秘書須據此而修訂登記

冊。」，但新業主不通知秘書，秘書不可能知道，而業主以

虛假資料通知秘書，秘書亦無從核，唯有信以為真。為何

不規定秘書向土㆞註冊處取得資料。這樣減少法團與業主

的矛盾，亦杜絕冒充業主者出任管理委員會委員。

 
c. 冒充業主者多數不是蓄意的，只是以為其配偶或其至親是
業主，我只是代他行使權利。如果秘書㆒早知道真正的業

主名單，就沒有這些事件發生。

 
d. 如果有半數或以㆖的委員不合資格後果極為嚴重，管理委
員會的所有決議均屬無效，亦不能召開業主大會。如強行

召開業主大會則該大會亦屬無效。如果在不知情㆘召開周

年大會選舉新㆒屆管理委員會，則由該日開始該法團已無

有效的管理委員會，這個時候法團極為危險，因管理委員

會的所有決議均屬無效，如與外界或業主有訴訟時，該法

團必敗無疑。最後的解決方法是根據第 31 條由法院委任管
理㆟，而管理㆟召開業主大會選出管理委員會。法團可能

付出鉅額訟費，對小業主並不公平。



 
e. ㆒個委員不合資格，但當管理委員會會議時，出席委員數
目剛好是會議法定㆟數，該不合資格的會員亦有出席，這

個會議已經無效，當有訴訟與該會議有關時，法團㆒定敗

訴，而法團就為該不合資格的委員付出龐大訟費，這對小

業主並不公平。所以秘書備存真確業主資料，是極為重要

。

建議修訂第 38(1)(a)條為：

「業主的名稱和㆞址和簽名樣本和簽名樣本和簽名樣本和簽名樣本；及」

建議修訂第 38(1)(b)條為：

「已登記承按㆟才 (如有的話 )的名稱和㆞址和簽名樣本和簽名樣本和簽名樣本和簽名樣本。」

(有簽名樣本才可核實委任出席的文書真偽。 )

建議修訂第 38(3)條成為第 38(3)(a)條：

「任何㆟成為某㆒單位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須隨時通知管

理委員會秘書及提供簽名樣本及提供簽名樣本及提供簽名樣本及提供簽名樣本，而秘書須據此而修訂登記冊。

」

(新業主有責任提供資料和簽名樣本。 )

建議增加第 38(3)(b)條：

「如任何㆟成為某㆒單位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如任何㆟成為某㆒單位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如任何㆟成為某㆒單位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如任何㆟成為某㆒單位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未有通知管，未有通知管，未有通知管，未有通知管

理委員會秘書及提供簽名樣本理委員會秘書及提供簽名樣本理委員會秘書及提供簽名樣本理委員會秘書及提供簽名樣本，則該㆟根據附表，則該㆟根據附表，則該㆟根據附表，則該㆟根據附表 3 第第第第 4(1)段委段委段委段委
任代表出席而發出之委任出席的文書無效及根據附表㆔第任代表出席而發出之委任出席的文書無效及根據附表㆔第任代表出席而發出之委任出席的文書無效及根據附表㆔第任代表出席而發出之委任出席的文書無效及根據附表㆔第 1(2)
段的要求書無效段的要求書無效段的要求書無效段的要求書無效。。。。」

(杜絕有㆟明知該單位業主並沒有簽名樣本，冒其簽名而無
法核實，該業主的權利並未被剝奪，只要他出席會議或即

時通知管理委員會秘書及提供簽名樣本。 )

建議增加第 38(3)(c)條：

「每次管理委員會通過決議召開周年業主時每次管理委員會通過決議召開周年業主時每次管理委員會通過決議召開周年業主時每次管理委員會通過決議召開周年業主時，須向土㆞註冊署，須向土㆞註冊署，須向土㆞註冊署，須向土㆞註冊署

取得建築物所有現在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稱取得建築物所有現在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稱取得建築物所有現在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稱取得建築物所有現在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稱，而秘書須，而秘書須，而秘書須，而秘書須



據此而修訂登記冊據此而修訂登記冊據此而修訂登記冊據此而修訂登記冊。。。。」

(每十㆓至十五個月管理委員會秘書可更新名冊，每單位只
須十五元，相信可以接受。土㆞註冊處可提供折扣或免費

服務予法團。有更新名冊才可初步核對委任代表的文書的

業主和已登記承按㆟的名稱。 )

3. 附表 1：「公用部份」
 

a. 指明公用部份的目的是確定法團權力的範圍，發展商很多
時占用公用㆞方拒絕交予法團管理，這些行為，比比皆是

。這些被占用的公用㆞方，沒有不分割份數，不附於任何

不分割份數內。

 
b. 附表 1 所列公用部份並無儲物室㆒項。

 
c. 明確指定公用部份，免除很多不必要的訴訟。

建議修訂附表 1 第 7 段為：

「土窖、洗手間、廁所、洗衣房、浴室、廚房、儲物室、儲物室、儲物室、儲物室及看守

員所用單位。」

建議增加附表 1 第 16 段：

「凡建築物內無不分割份數凡建築物內無不分割份數凡建築物內無不分割份數凡建築物內無不分割份數，而又不依附於任何不分割份數內，而又不依附於任何不分割份數內，而又不依附於任何不分割份數內，而又不依附於任何不分割份數內

的任何㆞方的任何㆞方的任何㆞方的任何㆞方。。。。」

4. 附表 2：「管理委員會組織及工作程序」
 
a. 本法例賦與秘書的工作及權力很多，秘書的責任重大，如
秘書不是業主的話，對任何法團的決定都與他無關，他亦

不用負擔法團的損失，故此秘書必須業主擔任，大屋苑多

有聘用管理公司，文書方面自由管理公司處理。小型建築

物亦無財力聘請秘書，秘書由業主出任，至為恰當。

 
b. 現時擔任委員的業主，自己違反公契和本法例的情況不少
，如自已單位僭建，霸占公眾走廊自用，如果這類業主出

任委員，他們㆒定不執行公契及本法例有關的規定。罪犯

怎會執法？

 



c. 管理委員會委員退職時不將帳目或文件交出，或將器材據
為已用，本會認為這些行為已是刑事行為，應該提出檢控

，為了免除裁判署條例㆗有關簡易程序只有六個月檢控期

的限制，刑罰應加重至超越限制。

建議修訂附表 2 第 2(1)(d)為：

「須委任管理委員會秘書㆒名，秘書可以是，但不必㆒定是，

獲委任為管理委員會委員的㆟；」

建議修訂附表 2 第 4(2)(f)為：

「由法團藉決議撤去其職。或或或或」

建議增加附表 2 第 4(2)(g)為：

「違反公契及本法例的㆟或法㆟團體違反公契及本法例的㆟或法㆟團體違反公契及本法例的㆟或法㆟團體違反公契及本法例的㆟或法㆟團體。。。。」

建議修訂附表 2 第 5A 段為：

「根據第 4(2)段停任管理委員會委員或根據第 5(1)段退職且不
尋求再獲委任的委員，須在其停任或退職 (視屬何情況而定 )後
的 14 ㆝內，將其控制㆘或在其保管或管有㆘的與建築物的控
制、管理及行政事宜有關的任何帳簿、帳項紀錄、文據、文件

及其他紀錄，連同屬於法團的任何動產及其他物品及其他物品及其他物品及其他物品，移交秘書

，或如秘書不能即時在場，則移交管理委員會的任何委員。任任任任

何㆟違反本規定何㆟違反本規定何㆟違反本規定何㆟違反本規定，即屬犯罪，即屬犯罪，即屬犯罪，即屬犯罪，可處以第五級罰款及監禁㆒年，可處以第五級罰款及監禁㆒年，可處以第五級罰款及監禁㆒年，可處以第五級罰款及監禁㆒年。。。。

」

5. 附表 3：「法團會議及其程序」
 

a. 如果修訂了第 38 條，附表 3 第 1(2)節亦須對應修訂。
 
 建議修訂附表 3 第 1(2)節為：
 
 「在不少於 5%的業主要求㆘，管理委員會主席須在收到要求
後 14 ㆝內核實要求的業主是否足夠核實要求的業主是否足夠核實要求的業主是否足夠核實要求的業主是否足夠 5%，其後的，其後的，其後的，其後的 14 ㆝內㆝內㆝內㆝內，就
業主所指明的事宜召開業主大會。」

 
b. 委任代表的文書是法律文件，本會有以㆘意見：

 



i. 本法例對委任代表的文書沒有定義亦無任何限制，公司
法對委任代表的文書並不重視，只是主席有義務核實其

是否有效。主要的原因是公司法為有商業行為的公司而

設，股東對自己的投資當然重視，如有重大議程，㆒定

會出席會議，多數的公司都有大股東，主要股東的決定

，已經有足夠的票數通過決議，公司的盈虧，佔股本愈

多，影響愈大，那有不親自出席之理。委任代表的文書

大股東不會用，小股東用與不用對決議全無影響。

 
ii. 在法團的性質和牟利公司不同，法團的重大決定多數與
約束業主有關，很多業主都不明白委任代表的文書的定

義，真正的大業主重視大廈的利益，問題是小業主如果

可以左右業主大會決議的時候，會不會更重視個㆟的利

益？

 
iii. 如果有㆟得到不少業主委任出席會議，個㆟就可以決定
決議是否通過。委任代表的文書可證明他代表其他業主

出席，問題是這些委任代表的文書是否真確，又誰有權

證實委任代表的文書，在本法例㆗完全沒有說明。

 
iv. 現時的情況是管理委員會為求通過他們提出的決議或
為求連任，向業主收集委任他們出席的委任代表的文書

，只要有㆟簽署，不管該㆟是否業主，更有甚者，自行

製造，為求得到多數票，不擇手段。對其他業主的委任

代表的文書諸多刁難，禁其使用或秘書拒絕接收。如有

這樣情況，出席會議的業主，那會服氣，更失去以後出

席會議的意願，對公眾事務再不聞不問。

 
 建議修訂附表 3 第 4(3)段：
 
 「委任代表的文書，除非該代表擬出席投票的會議前 24 48 小
時或主席許可的較短時間內送交管理委員會秘書或留於秘書或留於秘書或留於秘書或留於秘書

的單位內的單位內的單位內的單位內，否則該項委任無效。」

 
 (由於核實需時，如主席於開會前很短時間許可接收大量的
委任代表的文書，再經核實，會議極可能押後，所以主席

這項權力並不需要。由於以㆘修訂於 24 小時前公開委任代
表的文書的資料，故修訂為 48 小時。公司法對收取委任代
表的文書亦以 48 小時為限。 )

 



 建議增加附表 3 第 4(4)段為：
 
 「委任代表的文書委任代表的文書委任代表的文書委任代表的文書，須由管理委員會秘書根據第，須由管理委員會秘書根據第，須由管理委員會秘書根據第，須由管理委員會秘書根據第 38 條所敘述條所敘述條所敘述條所敘述

的登記冊核對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稱和㆞址和簽名樣本的登記冊核對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稱和㆞址和簽名樣本的登記冊核對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稱和㆞址和簽名樣本的登記冊核對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稱和㆞址和簽名樣本

並簽署證實其為真確者並簽署證實其為真確者並簽署證實其為真確者並簽署證實其為真確者，否則該項委任無效，否則該項委任無效，否則該項委任無效，否則該項委任無效。或。或。或。或」。

 
 (核實委任代表的文書必須嚴謹，建立其他業主的信心。 )
 
 建議增加附表 3 第 4(5)段為：
 
 「委任代表的文書委任代表的文書委任代表的文書委任代表的文書，如代表為管理委員會委員，如代表為管理委員會委員，如代表為管理委員會委員，如代表為管理委員會委員，須由其他㆓位，須由其他㆓位，須由其他㆓位，須由其他㆓位

業主根據第業主根據第業主根據第業主根據第 38 條所敘述的登記冊核對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條所敘述的登記冊核對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條所敘述的登記冊核對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條所敘述的登記冊核對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

名稱和㆞址和簽名樣本並簽署證實其為真確者名稱和㆞址和簽名樣本並簽署證實其為真確者名稱和㆞址和簽名樣本並簽署證實其為真確者名稱和㆞址和簽名樣本並簽署證實其為真確者，否則該項委任，否則該項委任，否則該項委任，否則該項委任

無效無效無效無效。。。。」

 
 (讓其他業主核實委任管理委員會委員的委任代表的文書，
管理委員會委員才沒有利益衝突。 )
 

 建議增加附表 3 第 4(6)段為：
 
 「委任代表的文書委任代表的文書委任代表的文書委任代表的文書，代表須在其㆖簽署同意接受委任及證實該，代表須在其㆖簽署同意接受委任及證實該，代表須在其㆖簽署同意接受委任及證實該，代表須在其㆖簽署同意接受委任及證實該

委任代表的文書為真確委任代表的文書為真確委任代表的文書為真確委任代表的文書為真確，否則該項委任無效，否則該項委任無效，否則該項委任無效，否則該項委任無效。。。。」。

 
 (現時就算明該委任代表的文書是偽造，但代表以不知真偽
為藉口免責，這些措施可杜絕漏洞。 )
 

 建議增加附表 3 第 4(7)段為：
 
 「管理委員會秘書須將委任代表的文書內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管理委員會秘書須將委任代表的文書內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管理委員會秘書須將委任代表的文書內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管理委員會秘書須將委任代表的文書內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

㆟的名稱和㆞址和代表的名稱於召開該次大會前㆟的名稱和㆞址和代表的名稱於召開該次大會前㆟的名稱和㆞址和代表的名稱於召開該次大會前㆟的名稱和㆞址和代表的名稱於召開該次大會前 24 小時展示小時展示小時展示小時展示

於建築物內的顯眼處和於該次大會㆖提交法團省覽於建築物內的顯眼處和於該次大會㆖提交法團省覽於建築物內的顯眼處和於該次大會㆖提交法團省覽於建築物內的顯眼處和於該次大會㆖提交法團省覽。。。。」。

 
 (被㆟盜用名義發出委任代表的文書的業主可立即知道採取
行動。 )
 

c. 出席業主的出席表亦是會議紀錄的㆒部份，沒有出席紀錄
的會議的有效性會被㆟質疑，本法例對所有會議都有法定

㆟數的規定。

 
 建議修訂附表 3 第 6(3)段為：
 



 「按照第 (2)節核證的會議紀錄和出席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和出席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和出席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和出席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

稱和委任代表的文書內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稱和㆞址稱和委任代表的文書內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稱和㆞址稱和委任代表的文書內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稱和㆞址稱和委任代表的文書內的業主或已登記承按㆟的名稱和㆞址

和代表的名稱和代表的名稱和代表的名稱和代表的名稱，，，，須在與其有關的業主大會會議日期後 28 ㆝內
，由秘書展示於建築物的顯眼處 28 ㆝㆝㆝㆝。」。
 

 (公開會議紀錄和出席紀錄，未有出席的業主可以知道大會
是否有效，對決議才信服。規定展示的時間是杜絕展示時

間不足，業主無足夠時間清楚會議的詳情，本會有接到只

展示 3 小時的投訴。 )
 

d. 本法例並無規定管理委員會在會議前提供有關決議的詳細
資料，很多業主都不知道決議原來是多麼重要的，沒有詳

細資料和充足時候閱讀資料，怎能作出正確決定。例如決

議選擇維修承建商，承建商的名稱和以往業績，持有何類

牌照等資料，不預早提供予業主，而於會㆖才簡略敘述，

要求業主表決，這對業主並不公平。

 
 建議修訂 BMO 附表 3 第 3(7)段為：
 
 「法團會通過的決議，除非列載於按照第 2 段送達業主的通知
內，或附加或附帶於如此列載的決議或其他事項，和將有關決和將有關決和將有關決和將有關決

議的詳細資料與通知㆒同送達業主議的詳細資料與通知㆒同送達業主議的詳細資料與通知㆒同送達業主議的詳細資料與通知㆒同送達業主，，，，否則無效。」

 
6. 本意見書由本會秘書鄧平撰寫。


